
法學緒論 1 
 

中央警察大學 106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

 

所  別：法律學研究所、水上警察研究所（海洋法制組） 

科  目：法學緒論(同等學力加考) 

 

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.本試題共 4題，每題 25分；共 1頁。 

2.不用抄題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，但應書寫題號。 

3.禁用鉛筆作答，違者不予計分。 

 

一、亞里斯多德所提出之平均正義，至今仍影響著現行的法律，請舉出

現行法律規定中與平均正義有關之例子，以說明平均正義之內涵。 

二、依我國憲法之規定，立法機關在何種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人民之自

由權利？試申論之。 

三、在法律適用時，常用理則學之大前提、小前提與結論之三段論法為

之，亦即以涵攝的方式逐步探討具體生活事實與法律規範間之關連

情形。請說明法律適用的意義？並舉例說明法律適用是如何應用上

述理則學之三段論法。 

四、法學上，會對有疏漏之法律條文予以「補充」，而其「補充法律條

文」之方法有「法律類推」、「目的限縮」及「法律續造」等方

法，試申述上述方法之含義。 

 

 

 


